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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之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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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地球科學學門預算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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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地球科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情形

310 282 280 280285 290

單位：計畫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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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地球科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通過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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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地球科學學門研究單位計畫件數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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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地球科學學門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級距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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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地球科學學門次領域研究計畫經費分佈圖

水文學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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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度地球科學學門計畫主持人及博士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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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地球科學學門研究計畫主持人年齡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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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專題計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卓越領航計畫

專案及國家型計畫年輕優秀學者計畫

自由型卓越
學術攻頂
曜星計畫

私校研發特色

向下扎根

向上提升

厚實中堅

探索及跨領域計畫

特約計畫

短程

中程

長程

自然司補助計畫之策略



為鼓勵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利

擴大國際視野，強化研究能力，並建立國際研究交流合

作關係。

審查重點
 申請人擬參加會議在學術上之重要性。
 會議論文在學術上或應用上之價值。(長摘要)
 申請人之論文在會議中發表方式與是否為第一或
主要作者。
 申請人近五年之綜合研究表現。
 指導教授之評語(推薦函)
 申請人近三年曾經接受本部補助出國開會次數。

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補助每一位計畫主持人2位研究生出國開會為原則。
 補助上限:歐美每位55,000元，亞洲每位30,000元。



提早培育儲備基礎人才，藉由學生研題及執行研究計畫，

進行研究訓練，儘早往下扎根。

審查重點
 研究主題之重要性
 研究方法及步驟之可行性
 申請人相關學科成績
 指導教授學術研究及指導能力(以指導教授仍執
行本部專題研究計畫者優先考量)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計畫數限制：
 每位教授每年度以指導二位學生為限。
 同一件計畫僅限一位學生提出申請，每位學生同一年度以申

請一件計畫為限。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經審查後評定為成績優良

而有創意者。

審查重點
 研究成果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該生對研究主題之學理及觀點瞭解程度
 研究內容架構及文獻引用之完整性
 申請人在整體研究成果之貢獻程度
 申請人從事進階研究之潛力

大專學生創作獎

由本部頒發研究創作獎。
(一)獲獎人數每年以二百名為限。
(二)獲獎學生由本部頒發獎金新臺幣二萬元及獎狀一

紙，並頒發獎牌一座予其指導教授，以資表揚。



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加強國際雙邊科技合作與人才交

流，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機構或

專業機構短期研究。

審查重點
 近三年連續執行本司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
 具本國博士學位之助理教授或同等級研究人員。
 於國內取得最高學位者。
 於過去5年未受本部補助短期進修者。
 任職私立大專校院者。
 具研究潛力之年輕學者。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申請截止日期：每年八月一日。
 補助期間：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培育青年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來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研
究。年齡在42歲以下、副教授（含副研究員或相當職
級）以下、未曾獲得本會傑出研究獎。

審查重點
 過去學術發表成績(以近五年為考量重點)
 發表期刊之重要性
 在學術上之具體貢獻
 研究之創新與突破性
 在國際上之表現與受重視情形

吳大猷先生紀念獎

 主動遴選。
 獎牌乙面，獎金20萬，可另提一件多年期計畫。
 本司現獲分配名額7名



審查重點
 研究成果具突破性或有重大發現。
 研究方向具創新性、前瞻性或特殊性。
 對研究工作之投入具持續性。
 研究成果以在台任職期間所完成者優先考量。
 合作研究成果（含國內及國際）需具主導性。
 近五年整體研究成果之質與量，均達該學門次領域極佳者。
 近五年所獲國際榮譽或獎項、被邀請參加國內外舉行之重要國際
會議發表邀請演講，…等。
 領導整合學群且績效優異者，得納入評審參考。

傑出研究獎

 獲獎人數：學術研究類每年以七十名(含跨領域研究類至多
四名)為限。產學研究類每年以七名為限。

 獲獎人由本部頒發獎勵金新臺幣九十萬元及獎狀一紙。



培育具有研究潛力之年輕優秀學者，給予充分之經費補

助，進行基礎及應用性之研究，使其研究能力及成果加速

提昇。年齡為45歲以下研究學者。

審查重點
 計畫主持人近5年之研究成果。
 計畫內容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申請機構提供之配合措施（例如經費、空間、設
備、人力等）。

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

 未獲學門推薦申請案，自動轉至一般專題計畫類別審查。
 本司每年新核定補助至多24件研究計畫，一期至多4年。
 經費規模：依計畫實際需求，本司共用經費支應。
 核給計畫經費高於一般計畫。



年齡為45歲（申請截止日前）以下的研究學者

鼓勵年輕學者給予長期且充分經費補助，進行基礎及應

用之前瞻研究，使有學術攻頂機會，創造更多研究成

果。

審查重點
 計畫主持人近5年之研究成果。
 計畫內容之創新性、挑戰性、國際競爭力。
 申請機構提供之配合措施（例如經費、空間、設
備、人力等）。

曜星研究計畫

 本部每年新核定補助至多5件計畫。
 個別型研究計畫一期3年或5年。
 經費規模：依計畫實際需求，每一計畫平均每年補助

金額以不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含博士後經費) 。



審查時不看過去研究成果，鼓勵大膽開創性的研究方向，

接受高風險的嘗試，予大膽創新冒險的構想(wild ideas)

得到測試的機會。

審查重點
 計畫之創新性、獨特性及重要性。
 計畫執行步驟之可行性。
 計畫所設定里程碑之合適性。
 計畫書撰寫之嚴謹度與論述之合理性

探索研究計畫

 本計畫以匿名審查方式進行，計畫書內容不得出現申請人姓
名，不符規定得不予審查。

 多年期計畫成果考評：計畫執行成果是否達設定指標。/計
畫構想是否獲得足以支持的證據。



塑造世界一流的自然科學研究學者與團隊。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內容之創新性、前瞻性、國際競爭力。。
 計畫主持人（含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過去之研
究成果(以近5年優先考量，整體成績相仿者則年輕
學者優先)。
 申請機構提供之配合措施（例如經費、空間、設
備、人力等）。

卓越領航研究計畫

 本部每年新核定補助至多5件計畫。
 個別型或整合型研究計畫一期4年。
 經費規模：依計畫實際需求，每一計畫每年補助金額

以不超過新臺幣1,500萬元(不含博士後經費) 。



居世界領先群或具有高度研究潛力之傑出學者，給予長

期(五年)充分經費補助與人力資源，進行前瞻研究。

計畫審查重點
 計畫主持人近5年之研究成果。
 計畫內容之創新性、前瞻性、國際競爭力。
 申請機構提供之配合措施（例如經費、空間、設
備、人力等）。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本部每年新核定補助至多5件計畫。
 個別型研究計畫一期5年，至多得執行二期。
 經費規模：依計畫實際需求，每一計畫平均每年補助

金額以不超過新臺幣2,000萬元(含博士後經費) 。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服務平台:
 儀器服務中心:  提供地震
儀及GPS觀測儀器，協助研究
計畫的觀測作業。

 資料服務中心: 建立資料
庫，並提供國內地震研究學
者一個快速取得資料的網路
界面。

地殼變形服務系統 GPS
Lab.:  建立GPS自動分析系

統，提供研究即時台灣速度
場與時間序列分析等資訊。



目標

TEC儀器服務中心目標：服務地震研究社群，整合儀器資源，推動儀器共用理

念，為地球科學多樣性的學術研究計畫，提供現代化且能良好的儀器設備與技

術服務。

地球物理儀器：負責震測、重磁、地電、地熱、海上地球物理、及井測等事

項，主要用於地下構造探查，如國家能源計畫、工程地質相關研究等都可使

用，希能藉以擴大學術研究領域及產能，提升全國地球科學學術研究。

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地球物理儀器服務中心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地球物理儀器服務中心運作流程

PI申請設備使用

儀器委員會審定年度使用計畫公
佈獲得支持的實驗項目

TEC/DMC PI 儀器中心

按作業規程相互合作完成實驗

PI歸還儀器繳交報告與實驗資料



申請儀器http://equip.earth.sinica.edu.tw/



儀器使用及服務要點

• 為有效整合儀器資源，並提供良好的儀器設備與技術支援，協助研究計畫執行，成立儀器中
心。中心設立儀器技術委員會，審查各項儀器使用申請與購置。

• 中心會隨時將可使用儀器的現況公告在TEC網站，且會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各計畫主持人。

• 儀器技術委員會每年審查兩次。配合國科會計畫執行與儀器操作訓練，第一次申請截止日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第二次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十月三十一日。如有特殊情況，則另案召開審查。

• 由中心的儀器技術委員會，依計畫屬性來決定申請的順序。原則上，以TEC的的計畫為優先，
其他依序為國科會地科學門，國科會其他學門，公家單位委辦研究計畫，其他研究計畫。

• 計畫主持人和主要參與實驗者，宜具有儀器及電腦使用經驗為佳。審查通過後，於八月份辦理
儀器借用程序及儀器使用課程。

• 儀器借用者需自行安排儀器搬運、入出境申請、報關及保險事宜。若須中心人員協助，則儀器
借用者要負擔所衍生的有關費用。

• 儀器借用者需謹慎使用儀器。因不可抗力的情況而造成儀器損壞或遺失，借用者不需負責修護
與賠償責任。

• 儀器借用以一年為限。若因執行計畫需要，經儀器技術委員會同意後辦理借用期限展延程序。

• 借用儀器之計畫主持人必須每三個月提交實驗評估表(Experiment Evaluation Form)及資料評估表
(Data Evaluation Form)各一份，以確保資料品質及儀器正常，如未能如期完成儀器架設，應來函
儀器中心說明理由，否則應繳回借用的儀器。

• 使用儀器所獲得的全部觀測原始資料，必須於借用期滿二年內複製一份交到TEC資料中心建
檔。若未達成承諾，將停止該計畫主持人儀器借用權利三年。



資料服務中心 TEC Data Center

http://tecdc.earth.sinica.edu.tw



地殼變形服務系統 GPS Lab.

http://gps.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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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採購儀器、準備資料儲存、
人員訓練

陸域海域佈設寬頻地震觀測
站、收集天然地震訊號及人工
震源訊號

地動感測器採購佈
設、訊號收集

確認大屯火山地下岩漿庫的位置與形貌

陸上地震儀

海底地震儀

核電廠

臺北都會防災科學任務



重要性、預期影響及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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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river

Volcanic lava

Taipei basin

Power Plants

臺北都會防災科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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